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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富 民 县 委 社 会 工 作 部 文 件

〔B〕
〔公开〕

富社函〔2〕号

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184 号
建议答复的函

赵梓堯代表：

您在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的《关于实施东村

镇杜朗村委会模枝村多功能活动场所建设的建议》，县委社会工

作部已按照相关要求和程序进行办理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县委社会工作部、县委组织部对您提出的建议高度重视，

多次认真研究，并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力争解决，但由于 2017 年

以来省、市都未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建设，确

需建设的由各县（市）区结合财政情况，整合项目及资金实施，

近年来我县财政收支困难，大多项目及资金只能用于民生保障，

当前暂无项目及资金帮助解决模枝村多功能活动场所建设。下

一步，县委社会工作部、县委组织部将加强与上级部门的请示

汇报，积极争取上级项目和资金支持，并主动与县级各部门沟

通对接，力争通过项目整合、资金整合，尽快实施模枝村多功

能活动场所建设，改善模枝村村民开展活动的基础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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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您对村组活动场所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今后

继续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关丽娇 13629438216

附件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

中共富民县委社会工作部

2025年 6月 27日

抄送：县委督查室、县政府督查室，县人大代表委。

中共富民县委社会工作部 2025年 6月 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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